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红塔区住建局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布,并接受监督。如对本报告有疑问、意见及建议，请与红塔区住建局联系。地址：东风中路106号；电话：0877—2051891；电子邮箱：htqjs1973@tom.com。监督电话：0877—6130828。

一、概述
红塔区住建局内设局办公室、行政审批股、住房与房地产管理股、城乡建设股、建筑市场管理股、人民防空股6个股室和下辖红塔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局、红塔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红塔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加挂红塔区公房管理办公室牌子）、红塔区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红塔区城建档案馆、玉溪建筑设计院、玉溪市政规划设计院7个事业单位。红塔区住建局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成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明确了局办公室为信息公开责任股室，确定了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局机关网络管理员、档案管理员、驻便民中心工作人员为信息公开及政务信息查询工作人员，局机关各股室配合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范围
根据《条例》和《红塔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要求，编制本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按目录对政府信息进行了分类梳理和公开。根据分类开设: 发展规划、机构职能、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法律依据、保障性住房、最新信息、业务及服务等栏目进行公开。

（二）主动公开情况

1. 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情况
2016年，累计公开信息1032条。其中通过本单位网站公开公开政府信息68条；通过报刊、政务公开栏、政务微信、电子显示屏、宣传单（册）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公开信息964条。

2.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
（一）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政策公开。我局在门户网站上专门设置“法规政策专栏”，将住建系统涉及的法规政策放在专栏上供干部职工群众参阅，2016年共上传6条信息。2016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市、区的安排部署，加大稳增长政策的宣传，将区政府汇编的稳增长汇编材料发放到房地产企业、建筑企业、物业服务管理企业约200本，以供企业掌握中央省市区的稳增长政策。2016年4月13日，为广泛宣传省市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政策措施，红塔区住建局局长等一行4人，带着房地产稳增长政策到玉溪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玉溪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我局还通过全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大会、政务服务窗口等多种方式加大房地产稳增长政策宣传力度。

（二）强化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重点围绕2016年度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情况，将项目的开工信息在红塔区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平台上进行公开，年内共公开55条信息。同时，通过新闻报道、张贴公示等方式，加大我局实施的重点市政工程项目的信息公开，年内共公开新黄路、西河路延长线人行道、西横七路、西横十三路等市政道路信息19条。依法及时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各项目依法公开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用于产权调换的房源等信息，及时向被征收人公开征收房屋调查结果、分户情况、测绘评估结果等信息8条。

（三）大力公开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等信息。积极开展棚户区改造政策及有关任务完成情况信息公开工作，主动发布和准确解读政策措施。区人民政府在玉溪招标采购网和云南省招投标网站发布《玉溪市红塔区棚户区改造玉交集团项目房屋拆迁施工招标公告》、《玉溪市红塔区棚户区改造玉交集团项目房屋拆迁施工中标公告》、《2016年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招标公告》等共计4条；利用电视、新闻网站等载体先后对项目的省、市领导调研进行公开报道，共计6次。督促各乡、街道完善和强化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过程、补助资金分配、改造结果等信息的公开，2016年度各村组公开公示农村危房改造信息717条。推进保障性住房分配和退出信息公开，全面公开分配政策、分配程序、分配房源、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分配结果和退出情况等信息，2016年公开了廉租住房申请第一批、第二批公开名单，限价商品房第一、二、五、六批申请公开名单共6条。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性服务收费等住房建设领域价格收费信息公开，及时公开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及备案情况，公开了平安居民小区信息1条。
（四）深化政府财政资金信息公开。一是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塔区预算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玉红政发〔2013〕116号），我局将机关及五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红塔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局、红塔区城建档案馆、红塔区保障性住房中心、红塔区房屋安全鉴定办、红塔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的2015年决算信息、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财政拨款经费统计表、2016年预算信息、2016年 “三公经费”预算统计表等信息在区住建局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公开。二是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对工程建设领域项目的招投标信息进行公开，全年年共完成了216个项目的招投标公开工作，发布招标公告110个，中标公示110个，中标通知书216份。三是推进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情况公开，及时将保障性住房的补助标准、发放程序、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进行公开。
（五）加强政务服务工作。一是推进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公开。在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审核确认、优化流程的基础上，以部门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等以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形式在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共公开本部门行政职权共计5类，299项。二是依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据《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在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公开随机抽查事项10项，每项事项均列明事项名称、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范围、抽查标准、抽查比例、抽查频率、抽查方式和抽查内容，做到清晰、准确、规范和完整。三是我局共涉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许可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4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网上办事大厅办理。认真编撰了《施工许可证办事指南》、《施工许可证业务手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办事指南》、《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业务手册》，并将办事指南制作成小册子摆放在窗口，供群众取阅。同时，还在窗口摆放了一次性告知书，细化了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法定依据、实施对象、办理程序、申报材料、办理时限等内容，并公布咨询电话方便群众咨询，并将办事指南及其申请表和所需材料在政务网上大厅网站上予以了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我局共涉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许可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4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全部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网上办事大厅办理。我局编撰了《施工许可证办事指南》、《施工许可证业务手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办事指南》、《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业务手册》，并将办事指南制作成小册子摆放在窗口，供群众取阅。同时，还在窗口摆放了一次性告知书，细化了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法定依据、实施对象、办理程序、申报材料、办理时限等内容，并公布咨询电话方便群众咨询，并将办事指南及其申请表和所需材料在政务网上大厅网站上予以了公开。2016年政务中心窗口发放了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书等55份。同时，各股室、各下属单位也及时将群众申请公开的情况及时进行了公开。
四、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

年内未发生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
五、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年内未发生依申请公开的情况，未收取费用。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6年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够丰富，不及时公开信息的情况偶有发生，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参与度不高。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

（一）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审核、发布、监督等工作，促进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多种形式，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住建局门户网站、公开公示栏等的作用，积极探索政务微博、短信信息公开渠道建设，加强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建设，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向各下属单位延伸。

（三）加强业务培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学习和培训，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会和交流会，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打造工作作风实、业务能力强的信息公开人才队伍。

（四）加强督促检查。加强对局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督查，对开展该项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时制定出整改措施，推进全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更好地开展。
附表：红塔区住建局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1月17日

附表：
红塔区住建局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6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红塔区住建局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1032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0

	制发规范性文件数
	件
	0

	（二）通多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8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964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人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人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0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0

	1.按时办结数
	件
	0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0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2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13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0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0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3


单位负责人：王晋     审核人：飞海明    填报人：顾玉娟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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